
湖南应用技术学院教务处

院教发〔2026〕52号

关于开展 2026 年创新创业微课程群建设的通知

各学院（部）：

为全面落实湖南省委、省政府“七个一”政策部署及学校

23 条创新创业支持举措，推动专创融合、赋能专业特色发

展，服务湖南省“三高四新”战略建设，学校决定开展创新创

业微课程群建设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创新创业微课程概念与特点

创新创业微课程是以 5—15 分钟短视频为核心的在线

课程，聚焦创业机会识别、商业模式设计、精益创业、路演

技巧、赛事介绍、创业政策解读等单一知识点或技能点。每

门课只解决一个具体问题，如机会评估、用户访谈、股权设

计等，将创新创业知识拆解为最小颗粒。

二、建设目标

（一）总体目标

围绕微课程建设定位，计划用三年时间建设约 30门精

品微课程，全部上线指定平台。首批拟立项 8—10门，建成

后面向全校学生开放。

（二）建设原则

1.学生中心，因材施教。尊重学生差异，提供分层、分

类的学习资源包，让每位学生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成长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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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专创融合，特色发展。紧密对接各学科专业前沿与地

方产业需求，将创新思维、创业方法嵌入专业课程，实现知

识传授与能力培养的有机统一。

3.数字赋能，智慧教学。充分利用线上平台的知识图谱、

AI 智能工具等智慧慕课功能，推动教学从知识灌输向能力

建构转变，实现个性化学习和精准教学。

4.成果导向，持续改进。以学生创新成果、创业项目、

竞赛获奖等作为课程效果的重要检验标准，建立动态评价与

资源更新机制。

三、申报范围

本次申报面向基础启蒙类、专创融合类、实践提升类等

课程类别，各学院（部）均可申报。其中，专创融合类为本

轮建设的重点与特色方向，各学院每个专业至少申报建设 1

门。

四、申报条件

1.课程负责人须为学校在职在岗专任教师或教学管理

人员，原则上应具有讲师及以上职称，且具有一定的创新创

业实践指导经验。近两年内预计退休或调离学校的人员，不

得作为课程负责人。

2.每门微课程需组建跨学科、跨专业的建设团队，总人

数不超过 5人（含负责人），团队中承担指导学生创新创业

训练、参与企业技术研发或具有创业经历的教师应达到一半

以上。

3.鼓励聘请具有丰富创业经验的企业家或管理人员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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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课程设计和具体实施。

五、课程建设内容

（一）课程体系构建

微课程群按照“认知－融合－实战”的逻辑，构建基础启

蒙、专创融合、实践提升三个层级递进的微课程体系，每个

层级课程若干门，每门课程时长均不低于 2学时（90分钟），

主要采用线上录播，并鼓励结合直播答疑、线上工作坊等互

动形式。
课程

层级

面向

对象
核心目标

建议课程模块/方向示例

包括但不限于
建设主体

基础

启蒙

全校大

一、大二

学生

激发兴趣，

树立意识，

普及基本

概念与方

法。

创新思维与方法论、创业精神

与企业家素养、经典创业故事

与人物访谈、商业模式画布初

识。

各学院（部）。

专创

融合

各专业

大二、大

三学生

促进专业

知识与创

新创业能

力深度融

合。

智能制造与创新、现代农业的

商业模式创新、数字经济的商

业模式创新、文创产品设计与

商业化、数字媒体与文创 IP
孵化等。

各学院为核心，每

个专业至少申报

建设 1门。

实践

提升

有明确

创业意

向或项

目团队

的学生

提供实战

工具与资

源对接，助

推项目孵

化落地。

创业计划书撰写与路演、公司

注册与法律实务、创业财税基

础、知识产权保护、创业融资

与风险管理、创业大赛深度指

导、创业心理与团队建设。

创新创业就业学

院牵头，联合校外

导师、企业、律所、

财税、投融机构共

同开发。

说明：专创融合类为本轮建设的重点与特色方向。各学

院申报课程名称应体现“专业+创新/创业”的结合，例如“人

工智能赋能社会创新”“环境工程技术与绿色创业”等。

（二）课程建设标准

1.内容设计。每门微课程应聚焦一个核心主题或技能点，

内容精炼、结构完整。鼓励引入真实企业案例、产业难题和

学校往届优秀创业项目作为教学素材，推行“真题真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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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资源规范。课程视频需画面清晰、音质良好，分辨率

不低于 1920×1080，配备中文字幕。须同步建设包含课程简

介、教学大纲、课件、本土化教学案例库（每门课程不少于

10个案例）、文献资料库、习题/任务库（含技能训练资源

包）、拓展阅读材料在内的线上资源包。全套课程资源须在

建设期满后上线指定平台共享，并承诺未来 3年内动态更新

课程内容。

3.思政融入。深度挖掘课程中的思政元素，将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科学家精神、工匠精神、社会责任与合规经营

意识等有机融入教学，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同频共

振。

4.考核评价。采用线上学习行为记录、章节测验、案例

讨论、项目设计等相结合的多元化考核评价模式，注重过程

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鼓励将学生竞赛成绩、模拟路

演表现等纳入考核。

所有课程资源最终需统一整合、交付，并上线指定平台。

（三）学分认定

每门课程可获得 0.25 个通识教育选修学分。学生通过

本微课程群累计获得的学分最高不超过 1学分（即 4门课程）。

此学分计入学生毕业所需的 8个通识教育选修学分之中。

六、建设经费与周期

1.学校对立项课程给予专项建设经费支持（具体金额根

据年度预算另行通知），用于视频制作、资源购置、团队劳

务等。经费使用按学校相关财务制度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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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设周期：2026年 5月—8月完成课程建设与制作，

2026年 9月平台上线与试运行，2026年 12月完成验收。

七、结项验收要求

1.完成全部课程资源的整合与交付，上线线上平台并实

现共享，承诺在 3年内持续动态更新内容。

2.课程视频、教学大纲、课件、案例库、习题库等资源

完整、规范，符合课程建设标准。

3.完成课程验收，获评“精品微课程”“优秀教学团队”，

即可认定为优质结项成果。

4.以学生取得的创新成果、创业项目、竞赛获奖等作为

检验课程效果的核心依据。

八、申报程序

（一）材料清单

1.《湖南应用技术学院创新创业微课程建设立项申请书》

（见附件）纸质版一式一份及电子版（PDF格式）。

2.《湖南应用技术学院创新创业微课程建设申报汇总表》

（由学院统一填写，纸质版及电子版）。

3.佐证材料：包括课程团队成员创新创业指导经历证明、

获奖证书、已有课程资源样例等，每门课程不超过 20页，

合并为 PDF格式。

4.课程介绍视频：3—5 分钟说课视频（MP4 格式，分

辨率 1920×1080，1门课程 1个视频）。

（二）材料提交

请各学院于 2026年 6月 15日前，将材料清单所列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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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总后，按要求报送至创新创业就业学院（联系人：曾聪，

联系电话：18309294729）。

九、其他说明

已获得校级及以上课程立项，且主题相同或高度近似的

课程，本次微课程建设不予重复支持。鼓励已有精品课程团

队对课程内容进行拆解转化，以微课程形式重新申报，申报

时需注明与原课程的关联关系。

附件：1.湖南应用技术学院创新创业微课程建设项目

申报书

2.湖南应用技术学院创新创业微课程建设项目

申报汇总表

湖南应用技术学院教务处

2026年 5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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